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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3号地块（05-05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7W00000000）一宗商务办公、商服用地；05-06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8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南京中冶正邺置业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的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及一宗商务办公、商服用地。咨询对象两地块作为一整宗地由南京中冶正邺置业有限公司受让取得，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1002010B02239]及《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宁国土资让合[2013]补32号、补37号、宁国土资让合[2017]补4号、补38号]，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40330.06平方米。其中：商务办公、商服用地（以下简称‘咨询对象1’）位于宗地西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8818.12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以下简称‘咨询对象2’）位于宗地东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1511.94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咨询对象宗地尚未全部达到场地平整。宗地已平整部分（位于宗地北部）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部分已开工建设；未平整部分（宗地南部）有部分未拆迁建筑物，该部分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咨询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咨询对象1，即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3号地块（05-05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7W00000000）一宗商务办公、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8818.12平方米，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宁鼓不动产权第0036718号]，证载土地面积为8589.37平方米，剩余228.75平方米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1002010B02239]及附件，咨询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28719.2平方米，《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宁鼓不动产权第0036718号]所载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106201910367号]，规划建筑面积为24276.28平方米。
咨询对象2，即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3号地块（05-06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8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1511.94平方米，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宁鼓不动产权第0036720号]，证载土地面积为19979.48平方米，剩余11532.46平方米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1002010B02239]及附件，咨询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232727.17平方米，《不动产权证书》[苏（2018）宁鼓不动产权第0036720号]所载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106201910367号]，规划建筑面积为131539.76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19年4月18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咨询对象顺利取得宗地全部《不动产权证书》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根据咨询目的，结合委托人要求及其受让人提供的资料，本次咨询的设定条件如下：
1.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可顺利完成未拆迁建筑物的拆迁安置工作、并取得该部分《不动产权证书》，宗地总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1002010B02239] 及附件所载一致；
2.咨询对象1土地用途为商业办公、商业用地，出让年限为办公、商业、地下车库40年，剩余土地年限为37.9年；咨询对象2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地下车库50年。剩余土地年限为住宅67.9年，地下车库47.9年。
3.咨询对象1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咨询对象2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 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201002010B02239]及附件为依据设定，其中：咨询对象1拟建内容为办公、配套商业及地下车库，规划建筑面积为28719.2平方米；咨询对象2拟建内容为住宅及地下车库，规划建筑面积为232727.17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4月18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及净值分别（币种：人民币）为：
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1: 17178万元；

咨询对象2: 553205万元。

合计：570383万元。
净值：

咨询对象1: 15795万元；

咨询对象2: 386106万元。

合计：401901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未完成的拆迁补偿费用及土地平整费用以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附：净值及土增税测算过程

咨询对象1：

（一）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3号地块（05-05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7W00000000）一宗商务办公、商服用地

	2
	估价期日
	2019年4月18日

	3
	评估总值
	17178

	4
	市场价格
	17178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916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9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58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383

	
	
	大写
	壹仟叁佰捌拾叁万元整

	5
	净值
	小写
	15795

	
	
	大写
	壹亿伍仟柒佰玖拾伍万元整

	6
	净值单价
	550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转下页）
（二）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6360
	——
	

	2.
	扣除项合计
	14833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3395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2999
	——
	

	2）
	相关税费
	396
	3.05%
	1）×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1340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98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527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0.3%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58
	——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咨询对象2：

（一）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边路以西3号地块05-06地块（不动产单元号：320106008007GB01098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

	2
	估价期日
	2019年4月18日

	3
	评估总值
	553205

	4
	市场价格
	55320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9504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77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37318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67099

	
	
	大写
	壹拾陆亿柒仟零玖拾玖万元整

	5
	净值
	小写
	386106

	
	
	大写
	叁拾捌亿陆仟壹佰零陆万元整

	6
	净值单价
	1659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转下页）
（二）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526862
	——
	

	2.
	扣除项合计
	194020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73508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68373
	——
	

	2）
	相关税费
	5135
	3.05%
	1）×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17351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3161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332842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71.6%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37318
	——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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